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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陀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储备管理和
预安排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（目的和依据）

为规范普陀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管理，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

化水平，加强政府投资的统筹平衡，根据《政府投资条例》（中华

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12 号）、《上海市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

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实施细则》（沪建审改〔2018〕1号）和《普陀

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管理办法》(普府规范 xxxx)等规定，特制定

本办法。

第二条（适用范围）

本办法所称政府投资，是指用区级财政资金安排的固定资产投

资建设活动，包括新建、扩建、改建和信息化建设等。

第二章 项目储备管理

第三条（安排原则）

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储备库的建立，遵循以“规划定项目、项

目促发展”的原则，充分发挥规划的宏观性、战略性、前瞻性和

导向性作用。

第四条 （责任分工）

区发改委具体负责储备库的建设、管理、更新以及组织专业

中介机构或相关部门对项目进行综合评估。

http://mp.weixin.qq.com/s?__biz=MzI2NDIwNzc5MA==&mid=2650094718&idx=1&sn=716863166d808781edbe1c23cb49c3c5&chksm=f2b1b0bfc5c639a9b646b6a126dc94e47d2d2b5cc035d2f2af354321d5d6d11cd9748409ff85&scene=21
http://mp.weixin.qq.com/s?__biz=MzI2NDIwNzc5MA==&mid=2650094718&idx=1&sn=716863166d808781edbe1c23cb49c3c5&chksm=f2b1b0bfc5c639a9b646b6a126dc94e47d2d2b5cc035d2f2af354321d5d6d11cd9748409ff85&scene=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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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（分类管理）

储备库项目实行分类管理、动态调整。

根据项目论证进度划分，储备项目分为规划类、项建类和可

研类三类项目。具体为：

（一）规划类项目，是指依据区中长期规划和专项发展建设规

划，目前具有初步意向，拟在规划期内实施，但尚未开展前期立

项研究的项目。

（二）项建类项目，是指具有明确项目(法人)单位，已对项目

建设的必要性、建设内容、投资匡算、效益分析等情况完成初步

分析论证，并已获得项目建议书批复的项目。

（三）可研类项目，是指在项目建议书基础上深入进行分析论

证，基本落实项目建设的各项建设条件以及资金来源，并通过专

业机构或相关部门的综合评估，已获得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的项

目。

第六条 （管理原则）

项目储备库按照“规划一批、论证一批、实施一批”的原则，

定期充实和调整一批储备项目，确保区政府制定的中长期规划和

专项发展建设规划确定的项目入库，实现储备库的动态更新和良

性循环。

第七条 （项目申报）

储备库实行集中申报，动态更新。

每年第二季度末，由项目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区政府确定的中

长期规划和专项发展建设规划，申报储备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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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区委、区政府临时明确的建设项目，可随时申报项目储

备库。

第八条 （申报要求）

项目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纳入储备库项目的基本信息材料，主

要包括项目名称、项目背景、建设类型、建设地点、建设内容、

建设规模、建设标准、投资匡算、资金来源、前期工作推进计划

以及申报重点项目等基础信息。

各项目行政主管部门在申报储备项目时，须同步制定项目前

期工作推进计划。涉及多家部门共同推进的项目，由申报单位作

为牵头主体，明确配合单位并牵头各配合单位初步排出后续推进

计划安排表，经分管区领导签字确认后报区发改委。

申报两个及以上项目的，项目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项目的

重要性、紧迫性及成熟度对申报项目进行排序，明确建设时序。

所申报项目存在关联的，涉及多部门协调的，项目行政主管部门

应事先主动与相关部门沟通，做好项目的统筹平衡和资源共享。

第九条（项目入库）

经分管区领导签字确认的项目纳入建设项目储备库。

区发改委、区建管委、区财政局、区规划资源局、区生态环

境局等部门对纳入储备库项目先行开展联审，研究确定符合年内

启动前期工作的项目和列为重大、重点的项目，报区政府专题会

议审定后，重点加以推进。

第十条（项目建议书编报）

纳入储备库项目，项目（法人）单位按照前期工作推进节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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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开展基础资料收集、专业规划深化、土地权属调查、设计方

案研究、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、设计招标、方案比选、项目建议

书编制等工作，并根据项目规模大小或重要性，报请区委、区政

府相关会议审议确定初步建设方案。如果需采取代建制，应在审

议项目初步建设方案同时，明确项目代建方案，并出具会议纪要。

第十一条（项目建议书审批）

项目（法人）单位依据确定的初步方案编制项目建议书并上

报，在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基础上，区发改委依据区委或区政

府审议通过的项目建设方案，在 3 个工作日内批准项目建议书，

并明确是否采取代建制。

第十二条 （项目设计方案优化）

项目建议书批复后，建设单位应办理规划土地意见、规划综

合征询意见，同时根据规划综合征询意见进一步深化设计方案。

第十三条（可行性研究报告编报）

项目（法人）单位完成前置审批，并根据完善后的设计方案

编制项目可研报告（房屋建设项目文本需要到初步设计深度），向

区发改委提交项目可研申请报告(含管线综合方案，搬迁方案、土

地评估报告等)、可研报告请示、规划土地意见、规划综合征询意

见、节能审查意见（年能耗 1000吨标准煤以上）、行业审核意见、

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（由区规划资源局在方案规划综合意见办

理时，发现有潜在社会稳定风险，应通知区委政法委牵头开展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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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）。

第十四条 （可行性研究报告综合评估）

每年第三季度，区发改委按照有关程序对纳入储备库的项目

开展项目前期综合评估工作。对于重大项目、重点项目，优先开

展前期综合评估，推进前期工作。由区发改委按规定方式委托专

业的评估机构开展综合评估。项目（法人）单位应根据综合评估

意见修改完善建设方案，调整相关设计文本及可行性研究报告文

本。

第十五条 （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）

对于一般性政府投资项目（总投资 5000万以下（含前期费）），

区发改委将根据项目分管区领导的决策意见和咨询公司出具的评

估报告在5个工作日内批复可研报告。

对于区委、区政府确定的重大、重点建设工程或投资规模较

大的建设项目（一般为总投资5000万元及以上（含前期费）），项

目可研评估结果应报区委、区政府决策，区发改委根据区委、区

政府决策结果在5个工作日内批复可研报告。具体决策程序如下：

总投资5000 万元（含前期费）至1亿元以下（含前期费）的

项目，由项目分管区领导和分管财政的区领导共同决策。项目总

投资1亿元（含前期费）及以上的项目由区政府常务会议决策。

第十六条 （初步设计和概算审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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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屋建筑项目（主要包括由政府投资的文化、教育、科研、

医疗、卫生、体育、福利院与保障用房、园林绿化等建筑工程项

目以及能源、生态、环保等市政类场站工程项目）由区发改委在

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时按照扩初深度一并进行审核，可行性研究

报告审批的投资即项目概算。

市政类线性非独立占地项目（主要包括供水、排水、电力、

照明、邮电通信、燃气等非独立占地的市政管线工程）、市政交通

类线性项目（主要包括市政道路、桥梁、隧道、轨道交通等市政

基础设施工程）由项目行政主管部门会同项目（法人）单位按照

《政府采购法》、《招投标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选择具有

相应工程设计资质的设计单位，编制初步设计文件。设计单位必

须严格按照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的建设内容、规模、标准、

投资和有关批复要求，以及国家规定的设计规范、规程和技术标

准进行设计。

市政类线性非独立占地项目和市政交通类线性项目初步设计

由区建管委负责审核，区建管委应按规定方式选择具有相应工程

评估能力的评估机构对项目初步设计和概算进行评估；投资概算

由区发改委负责核定，委托初步设计审批部门在审批初步设计时

一并受理和批复。

项目行政主管部门会同项目（法人）单位严格按照批复的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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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初步设计和概算组织实施。

第十七条 （出库及撤销）

储备项目在完成项目立项程序并获得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

复后，即具备了出库条件。

列入区政府年度投资计划的项目应转移出项目储备库。

对储备库中因国家政策变化或实施条件难以落实的项目应撤

销出库。

第十八条（经费保障）

为保证重大、重点项目前期工作的推进，由项目行政主管部

门协商区财政局安排项目前期研究费用（包括项目建议书、可行

性研究报告、环境影响评价报告、初步设计及概算等的编制费用，

勘察设计费，招标代理费等费用）。具体取费标准按照国家、本市

有关规定执行。项目前期研究经费按照有关规定计入建设成本。

前期经费的使用和管理，应当接受区财政局、区审计局等部门的

监督检查。

综合评估费用（指有能力的工程咨询机构或专家对项目建议

书/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评审的费用）具体取费标准按照国家、本

市有关规定执行。综合评估费用列入区发改委部门预算。

第三章 项目预安排

第十九条（安排原则）

政府投资建设项目按跨年度原则进行预安排，项目投资计划

按年度由财政预算予以平衡。纳入政府投资预安排的新开建设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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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原则上从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储备库可研类项目中选取。

第二十条（项目预排）

每年第四季度，由项目行政主管部门根据项目前期研究深度、

项目推进计划和资金需求计划申报下一年度项目投资计划。区发

改委会同区财政局根据项目行政主管部门申报的投资计划和下一

年度政府投资预算总量，研究提出下一年度政府投资建设项目预

安排建议计划。

第二十一条（项目初审）

由区发改委会同区财政局对下一年度政府投资建设项目预安

排建议计划会商后，报区政府专题会议审议。

第二十二条（编制预算）

区财政局根据区政府专题会议审议的意见，结合区财力可能，

做好资金平衡，编制下一年度政府投资建设项目预算安排建议计

划。

第二十三条（计划确定）

下一年度政府投资建设项目预安排建议计划和预算安排建议

计划，经区政府专题会议审核后，报区政府常务会议审定。

下一年年初，经区人民代表大会审查通过的年度政府投资建

设项目预安排计划，由区政府纳入年度发展计划下达。

第二十四条（计划执行）

年度政府投资建设项目投资计划一经下达，应当严格执行。

如确需调整的，需申报调整。未列入年度政府投资计划的建设项

目，不得擅自开工。各职能部门应按职责加强项目实施过程中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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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管理。

对于区政府确定的当年度必须实施但未列入年度政府投资计

划的项目，由区发改委按照程序开展论证审批并在年中追加安排

年度投资计划，由区财政局在当年度追加安排财政预算，安排项

目建设资金。

第二十五条（项目调整）

已列入年度政府投资计划的项目，若项目地址、建设内容、

建设标准、建设规模、投资规模、投资计划、资金来源、实施单

位和实施进度等重要项目内容发生重大变动的，行业主管部门将

有关情况上报区发改委、区财政局，并按有关程序办理项目调整

手续。

（一）涉及项目概算调整的，按以下程序办理：

1、项目概算（不含土地费用）不突破的分项投资变更，不涉

及建设内容、建设标准或建设方案调整的，由行政主管部门将有

关情况书面上报区财政局，由区财政局商区发改委后回复书面意

见。

涉及建设内容、建设标准或建设方案调整的，由行政主管部

门将有关情况书面上报区发改委和区财政局，由区发改委委托咨

询公司重新评估建设方案和单项投资，咨询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

作为分项概算调整的依据。

2、项目概算(不含土地费用)突破原批复概算的，项目行政主

管部门应将有关情况书面上报区发改委和区财政局。

其中：项目概算（不含土地费用）突破原批复概算不超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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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0 万元时，区发改委会同区财政局根据项目具体情况，按规定办

理概算调整手续。项目概算（不含土地费用）突破原批复概算超

过 500 万元及以上时，应查明调概原因报区政府同意后，由区发

改委办理概算调整手续。

（二）涉及技术性方面的重大设计变更调整，应先由区建管

委或区规划资源局提出审核意见。

第四章 监督管理

第二十六条（责任追究）

在项目储备申报、论证评估以及预安排过程中，如发现弄虚

作假，申报内容和评估结论严重失实的，将依情节轻重，依法追

究当事人的责任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二十七条 （废止条件）

本管理办法在实施过程中如遇国家或者本市颁布新的规定，则

按新规定的要求执行。

第二十八条 （管理办法实施）

本办法自2020 年 1月 1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2024 年 12月 31

日。同时《普陀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储备管理和预安排办法》（普

发改规范〔2017〕2号）文废止。



- 11 -

普陀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储备和预安排管理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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